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耶利米書(十一)列國的審判 

耶利米書 46-51章說到對列國的預言，在七十士譯本聖經被編在 25章中，說到

神將杯給列國喝〔審判〕(耶 25:15)，巴比倫成為神審判列國的大錘(耶 50:23)。

受審判的國依序是：埃及、非利士、摩押、亞捫、以東、大馬色〔亞蘭〕、基達

〔夏瑣〕、以攔。這些國家都與亞伯拉罕有關，神應許亞伯拉罕：「為你祝福的，

我必賜福與他；那咒詛你的，我必咒詛他(創 12:3)。」以色列是亞伯拉罕的後裔，

他們的動向就與萬國萬民有關(申 32:8)；當以色列受審判，列國也必要受審判。 

 

一. 埃及的命運〔耶利米書 46:1-28〕 

以色列的歷史與埃及息息相關，以色列人出埃及前，神降災給埃及。以色列亡國

被擄，埃及也受審判。屬靈上，埃及代表世界。末世，世界和其中的都要受審判。 

1. 埃及被打敗〔耶 46:1-6〕：埃及與巴比倫爭霸，打了幾場仗。609 B.C.，埃及

法老尼哥出兵援助亞述，對抗巴比倫，約西亞去攔阻而戰死(王下 23:28-30)。

605 B.C.，約雅敬第 4年，埃及和巴比倫在迦基米施決戰，巴比倫大獲全勝，

埃及全面潰敗。巴比倫的勢力進到以色列地，造成猶大第一次被擄到巴比倫。 

2. 埃及的羞辱〔耶 46:7-12〕：埃及向來是強權，僱用鄰國兵〔古實、弗、路德〕。

他們出兵時軍容壯盛，有如江河翻騰，漫過全地，結果慘敗而返。埃及雖有

高明的醫術，能從基列取膏藥，但受傷卻不得醫治，過去的榮耀全化為羞辱。 

3. 埃及被入侵〔耶 46:13-19〕：神使尼布甲尼撒入侵埃及，讓他以征服者的姿態

進入埃及。大英博物館保存楔形文字泥版文書，說到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在

之第 37年〔568 B.C.〕，帶領軍隊進攻埃及，埃及國王阿瑪西斯集合軍隊前往

應戰。北部城市如挪弗、答比匿被吞滅，人民被擄去，應驗耶利米的預言。 

4. 埃及人遭難〔耶 46:20-26〕：埃及如母牛犢，巴比倫如牛蝱，埃及任其宰割。 

a. 埃及的敵人如砍樹的成隊而來，他們的聲音如蛇行一樣，席捲全地。 

b. 挪〔底比斯〕是上埃及的都城，神刑罰埃及，也敗壞埃及的神和君王。 

c. 再有人居住：神只是懲罰埃及，不是完全毀滅，將來還有人居住。 

5. 雅各蒙拯救〔耶 46:27-28〕：神要復興以色列，這段與耶利米書 30:10-11的話

幾乎雷同。雖然神的子民要被擄到遠方，但神與他們同在，讓他們經歷神的

懲治之後，神再向他們施恩，使他們歸回。列國受懲治後，神也使他們復興。 

 

二. 非利士遭難〔耶利米書 47:1-7〕 

非利士是以色列的近鄰，也是以色列的世仇，與腓尼基族同是緣自海島的民族，

舊約先知常提到對非利士的審判(賽 14:28-31; 結 25:15-17; 摩 1:6-8; 番 2:4-7)。

非利士各城市將被從北方而來的敵人毀滅，先是埃及軍隊，後是巴比倫兵。 

1. 法老攻擊迦薩〔耶 47:1-3〕：可能指埃及法老尼哥在 609或 605 B.C.時，進軍

北上，與巴比倫決戰；在回程時，順道攻擊迦薩。但真正使非利士人遭受到

毀滅性的攻擊是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，他是耶和華的刀劍，審判列國的工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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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非利士的盟邦〔耶 47:4〕：非利士與推羅、西頓同屬於航海祖先的後代，彼此

結盟。神審判非利士，也審判推羅、西頓，都要喝神手中的杯(耶 25:22)。  

a. 推羅與西頓：尼布甲尼撒在滅了猶大之後不久，便發兵攻擊推羅。他們

退守到離陸地不遠的海島，巴比倫軍隊圍攻了 13年，結果將士們都老了

(結 29:18)，只好與推羅簽定和約，但推羅後來也成為荒涼(結 26:1-21)。 

b. 迦斐託海島：非利士的祖先是從海上來的航海民族，他們被稱為迦斐託。

迦斐託是舊約時代的名字(摩 9:7)，就是現今希臘的克里特島〔革里底〕。 

3. 非利士被毀滅〔耶 47:5-7〕：神定意要毀滅非利士人，是藉著尼布甲尼撒的手。

當猶大遭受敵人的攻擊，敵人也順便攻擊非利士人，直到將其滅絕為止。 

a. 迦薩成了光禿：光禿可代表哭喪之痛(耶 16:6)，也形容城市完全破敗的

景象。迦薩是沿海城市，現今的迦薩走廊，自古以來都是非利士人的城。 

b. 亞實基倫歸於無有：文獻記載 604 B.C.，亞實基倫因為抵抗尼布甲尼撒

而被掠奪一空，而其中的居民則全被驅趕到巴比倫，這地就成為荒場。 

c. 巴勒斯坦：公元第二世紀，羅馬弭平猶太的叛變後，將以色列地改名為

巴勒斯坦〔非利士為字根〕，除掉與猶太有關的名稱。現今的巴勒斯坦人

是 7世紀後，阿拉伯人佔領以色列地的後裔，在血緣上與非利士人無關。 

 

三. 摩押的結局〔耶利米書 48:1-47〕 

摩押是以色列東邊的鄰國，自大衛時代開始，一直沒有帶給以色列人真正威脅，

歷史對摩押的記載也有限。然而此處卻用相當的篇幅提到神對摩押的審判，舊約

先知書多次提到神對摩押的審判(賽 15-16章; 結 25:8-11; 摩 2:1-3; 番 2:8-11)，

耶利米總結了在他之前的先知言論，特別印證一百多年前以賽亞的預言將實現。 

1. 噩運將臨到〔耶 48:1-10〕：自以色列出埃及開始，摩押就是她的世仇。摩押

與猶大一樣，在迦基米施戰役後歸服巴比倫〔605 B.C.〕。猶大幾次的反叛，

摩押都沒有參與，反而派兵攻打猶大(王下 24:2)。582 B.C.，摩押和亞捫反叛，

尼布甲尼撒派兵鎮壓。後來摩押受阿拉伯各族的侵犯，不再是一個獨立國。 

a. 摩押的城：尼波、基列亭、希實本，都是流便人所建的城市(民 32:33-38)。

著名的摩押石碑記載摩押王米沙背叛以色列後(王下 3:4-5)，便攻佔尼波。 

b. 摩押的神：主要是基抹(民 21:29)，讓兒女經火為主要獻祭(王下 3:27)。

所羅門曾為基抹築邱壇(王上 11:7)，但後來被約西亞拆毀(王下 23:8)。 

2. 城邑成荒場〔耶 48:11-25〕：由於摩押的罪孽深重，神必使摩押地成為荒場，

無人居住。刑罰臨到摩押的平原之地，遠近所有的城，沒有能逃脫的。 

a. 自滿告終：摩押雖然常被侵略和佔據，但從未有過被擄的經歷，像沉澱

渣滓的酒，未曾換過器皿。但神要使摩押經歷亡國，人民被擄到遠方。 

b. 大禍臨頭：摩押不僅像是酒罎被倒空，罎子也要被打碎，摩押必因倚靠

基抹而羞愧。百姓被殺，餘剩的被擄，權柄被折斷，國就不再成國。 

c. 諸城滅沒：摩押的城邑雖多，都要被戰火波及，最終成為荒場。這些城

有許多是約但河東地，過去屬以色列流便支派，被摩押佔領(書 13:15-2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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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遍地有哀聲〔耶 48:26-39〕：摩押被審判是因向耶和華誇大，驕傲自大的結果。

神使高傲的降卑，使卑微的升高(撒上 2:1-10)，驕傲的在審判時必站立不住。 

a. 自誇與哀哭：當以色列人被擄到亞述去時，摩押嗤笑他們，並強佔他們

的地，神要追討這罪。神要使摩押全地哀號，所有歡喜快樂的聲音止息，

別人也嗤笑他們。他們怎樣對待人，就怎樣被人對待(耶 50:29; 太 7:2)。 

b. 羞愧與驚駭：當災禍臨到摩押時，城被拆毀，人被擄掠。在邱壇向基抹

獻祭燒香的都斷絕了。從前所誇的平安和榮華，將成為羞愧與驚駭。 

4. 末後的景況〔耶 48:40-47〕：摩押最終被毀滅，雖有摩押人，但沒有政治實體。 

a. 摩押不再成國：摩押與以色列一樣，被後來的強權巴比倫、波斯、希臘、

羅馬所征服。但以色列最終復國了，摩押人卻被打散，不能凝聚成國。 

b. 被擄的人歸回：摩押像以色列人一樣，雖然遭受被擄和毀滅，但神仍向

摩押施恩，正如神向以色列施恩，神賜給他們有彌賽亞救贖的盼望。 

 

四. 諸國的審判〔耶利米書 49:1-39〕 

神藉著巴比倫審判諸國，除了以色列的鄰國亞捫、以東、亞蘭外，也有遠方的國

基達〔夏瑣〕和以攔。顯明神在人的國中掌權，要將國賜與誰就賜與誰(但 4:17)。 

1. 亞捫成亂堆〔耶 49:1-6〕：亞捫與以色列的約但河東接壤，也多次入侵以色列。

亞捫人的神瑪勒堪就是米勒公，又名摩洛(撒下 12:30)，要兒女經火(利 20:3)。 

a. 亞捫與以色列的迦得支派為鄰(書 13:24-28)，當亞述將以色列人擄去時，

亞捫人便強佔這些地(王下 15:29)，他們竟碰了神應許給以色列的產業。 

b. 拉巴是亞捫的都城，即現今約旦首都安曼，在希實本東北約 20公里處。

這些都將成為荒場。過去他們去得以色列地，以色列也將得他們的地。 

c. 他們以水流的山谷和財寶自誇，但至終因戰亂被趕出，受四圍人的恐嚇。 

d. 神雖審判亞捫，卻不會將他們毀滅殆盡，至終神必使被擄的亞捫人歸回。

神雖審判列國，但還給他們機會，當彌賽亞來，救恩的福音要臨到萬國。 

2. 以東變荒涼〔耶 49:7-22〕：以東以掃的後裔，住在西珥地(創 32:3; 民 24:18)，

範圍從撒烈河谷向阿卡巴灣，延伸約 160公里。以掃和雅各都是以撒的兒子，

都是蒙應許子孫的後代(加 4:28; 羅 9:7-8)，本該得著所應許的產業(加 3:29)。

只因以掃不肯降服於雅各，就離開迦南地，得不著所應許的產業(創 27:37-41)。 

a. 提幔是以掃的孫子，也代表以東(創 36:11; 哈 3:3)。以東人以智慧聞名，

主要的城市有波斯拉，其南部約 60公里的佩特拉 Petra有著名的遺跡。 

b. 底但人住在阿拉伯西北部(賽 21:13)，是亞伯拉罕庶出的後裔(創 25:1-3)，

他們也住在以東地，被警告要尋找隱密之處好躲避神的審判(番 2:3)。 

c. 在俄巴底亞書 1-4有類似的描述，說到以東將面對的審判。以東人後來

被阿拉伯人驅散，流亡至猶大地，西元前 2世紀，臣服於猶大的馬加比

王朝，新約稱為以土買人(可 3:8)，許多歸化成猶大人，包括希律家族。 

d. 以東最終如俄巴底亞所說的，產業歸給別人(俄 17-21)。基督徒若做草木

禾稭的工程，所做的就被焚燒，沒有獎賞，只是僅僅得救(林前 3:12-15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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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大馬色見棄〔耶 49:23-27〕：大馬色是以色列北部鄰國亞蘭〔敘利亞〕的都城，

所羅門時代，利汛作亞蘭王，從此成為以色列和猶大的敵人(王上 11:23-25)。

731 B.C.，亞蘭被亞述所滅(王下 16:9)，後協助巴比倫征服猶大(王下 24:2)。 

a. 哈馬和亞珥拔都是亞蘭的城，兩者常被連在一起。哈馬曾經是以色列的

北界(民 34:7)，在亞蘭的南部。亞珥拔則是亞蘭北部的城市，兩者曾經

都是繁榮的城市，於 738 B.C.，被亞述攻陷(賽 10:9; 36:19; 37:13)。 

b. 便哈達是數位亞蘭王的名(王上 15:18; 20:1; 王下 6:24; 8:7; 13:3)，意思是

「哈達〔風暴之神，如迦南的巴力〕之子」。阿摩司提到神降火在哈薛的

家中，燒滅便哈達的宮殿(摩 1:4)，統治者的宮殿焚毀，象徵王朝的敗亡。 

4. 基達遭擄掠〔耶 49:28-33〕：神的審判也要臨到東方的游牧民族中。巴比倫的

編年史記載，599 B.C.，尼布甲尼撒曾出兵阿拉伯。這些民族向來逍遙自在，

無拘無束，被突然來的攻擊所驚嚇，不僅帳幕被焚毀，他們居住過的村莊也

要成為荒場，無人居住。災禍會從四圍臨到，他們也會被分散到四方。 

a. 基達：基達是以實瑪利的後裔(創 25:13)，定居在阿拉伯曠野，過著游牧

生活，支搭帳棚。基達人平時牧羊(賽 60:7)，是弓箭好手(賽 21:16-17)，

也和推羅通商(結 27:21)，他們的駱駝商隊聯繫各地，傳遞物資和信息。 

b. 夏瑣：約書亞記記載的夏瑣是在迦南的北部(書 11:1; 15:23; 19:36)，早已

被以色列人征服，不再成國。此處的夏瑣是「村莊」的意思(賽 42:11)，

就是基達佔領並定居之地。考古顯示，在幼發拉底河南部和波斯灣之間，

發現古時有人定居的遺跡，稱為夏瑣，顯示阿拉伯人的活動範圍廣大。 

c. 東方人：指住在以色列人東邊的民族，他們自古就居住在曠野中，過著

游牧的生活(創 29:1; 士 6:3; 伯 1:3)，他們的習俗是剃周圍頭髮，如底但、

提瑪(耶 25:23)，他們是住阿拉伯游牧民族的統稱(賽 21:13-17)。 

5. 以攔被趕散〔耶 49:34-39〕：這段預言是在西底家登基時宣告的〔597 B.C.〕。 

a. 以攔是古老的民族，位於巴比倫東方，較少與以色列人發生關係，只在

亞伯拉罕時代，以攔王基大老瑪曾打到迦南地(創 14:1)。以攔在 640 B.C.

被亞述征服，亞述衰微後，以攔重獲獨立。540 B.C.，協助瑪代波斯消滅

巴比倫。以攔後來被波斯兼併，其都城書珊城也成了波斯首城之一。 

b. 以攔雖受審判，百姓被趕散，神卻要在以攔設立祂的寶座。祂在書珊城

向但以理啟示王權的更替(但 8章)。神應許以攔終必復興，在新約時代，

聖靈充滿初代教會時，有從以攔來的人見證復興的時刻(徒 2:1-9)。 

 

結論 

神將忿怒的杯傾倒到各國，表明各國都要受審判。但神是有憐憫的神，在發怒的

時候仍以憐憫為念(哈 3:2)，因為憐憫是向審判誇勝的(雅 2:13)。所以，神為萬國

預備了救恩，就是彌賽亞─亞伯拉罕的後裔，萬國必因祂得福(創 22:18)。耶穌

接受神的杯(太 26:42)，擔當普天下人的罪，被釘在十字架上，完成救贖的工作。

使各國、各族、各民、各方的人，都從祂得了救恩，得以進入神的國(啟 7:9-17)。 


